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学业证书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学业证书的制发工作，维护国家学

历、学位教育制度和学历、学位证书的严肃性，保证高等教

育的质量和规格，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 41 号）、《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

（陕服院发〔2019〕31 号）、《陕西服装工程学院高职生学籍

管理办法》（陕服院发〔2019〕31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

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学业证书包括学历证书（含

毕业证书与结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

第二章 学历证书

第三条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注册工作实行国家、省（自

治区、直辖市）、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三级管理。按国家招

生规定录取的学生所取得的学历证书均需注册，注册的学历

证书经教育部审核、备案后国家方予以承认和保护。注册学

历证书分毕业证书、结业证书两种。

第四条 普通高等教育毕（结）业证书应具有以下内容：

（一）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学习起止年月；

（二）专业、层次（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第二学

士学位），毕（结）业；



（三）学习形式（普通全日制）；

（四）学历电子注册照片并骑缝加盖学校钢印；

（五）学校名称及印章，校长签名；

（六）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第五条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办理程序和基本要求按照

《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施行。

第六条 学历证书的制发

学历证书由教务处根据校长办公会或校长授权的专门

会议的决议制作。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的，学校在学生交

回结业证书后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学

历证书的发放由教务处负责分发到各学院，各学院具体负责

面向学生的证书发放工作。

第七条 学历证书的撤销

对于学历证书的撤销，由学校根据校长办公会或校长授

权的专门会议的决议予以公告，宣布学历证书作废，并对证

书予以注销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

第三章 学士学位证书

第八条 学位证书是学位获得者达到相应学术水平的

证明。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学生所取得的学位证书均需注

册，注册的学位证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备案

后国家方予以承认和保护。

第九条 学位证书由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计、印制，学



位证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学位获得者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与本人身份

证件信息一致)，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骑缝加盖学位授

予单位钢印）。

（二）攻读学位的学科、专业名称（名称符合国家学科

专业目录及相关设置的规定）。

（三）所授学位的学科门类或专业学位类别（按国家法

定门类或专业学位类别全称填写）。

（四）学位授予单位名称，校长签名。

（五）证书编号。

（六）发证日期。

第十条 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学士学位授予信息主要包

括：学位获得者个人基本信息、学业信息。全日制学士学位

授予信息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委托教务处收集、整

理、核实并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报送学士学位授予

信息，由教务处确保信息质量。

第十一条 学士学位证书的制发。学士学位证书由教务

处根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议制作。学士学位证书的发

放由教务处负责分发到各学院，各学院具体负责面向学生的

证书发放工作。

第十二条 学士学位证书的撤销。对于学士学位证书的

撤销，由学校根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议予以公告，宣



布学士学位证书作废，并对证书予以注销报教育行政部门宣

布证书无效。

第四章 学业证明书

第十三条 学业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的，经本人申请，学

校核实后出具相应的学业证明书。学业证明书与原学业证书

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章 证书的生效

第十四条 学业证书、学业证明书自发证日期之日起生

效。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凡以往制

定的与本办法有冲突的规定，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教务处

2023 年 12 月 18 日


